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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的心理沙盘与 份绿色提示书
宁夏西吉：法院用爱缝合孩子们被撕裂的童年

5月 27日清晨，当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法官马小梅翻开新收的离婚纠纷卷宗
时，十几天前那个 4岁小女孩把沙盘
里象征父母的人偶埋进沙堆的情形突
然浮现在眼前。

王某与马某是一对年轻的离婚夫
妻。在家事法庭，王某拿着一份儿童肺
炎诊断书说：“你管过孩子几次？小雯
（化名）肺炎住院，你在哪？”马某挥动
着 38页的微信聊天记录称：“要不是你
妈天天挑唆……”法槌落下前，夫妻俩
已这般交锋十余个回合。当马某“两个
孩子你一个都别想带走”的嘶吼划破
空气时，虚掩的门缝外两双童鞋正慌
乱地后退———这已是西吉县法院今年
受理的第 399起离婚诉讼。
“爸爸妈妈不要我们了吗？”8岁的

小雪（化名）攥着沙盘室门框的手指泛
白，身后 4岁的妹妹小雯把两个玩具
小人塞进抽屉深处。一墙之隔的家事
审判庭里，她们的父母正在为抚养权
激烈争执。
“孩子用城堡困住自己，说明极度

缺乏安全感。”心理咨询师指着沙盘中
密闭的积木建筑说道。在沙盘室，小雪
连续三次将“家”塑造成没有门窗的堡
垒，小雯则用蜡笔反复涂抹着两个背
对背的火柴人。这些细节被完整记录
在《未成年人心理评估报告》里，成为
抚养权裁判的重要参考。

马小梅将手机轻轻放在桌子上，
按下录音播放键的瞬间，姐妹俩稚嫩
的声音传了出来。当小雪带着哭腔的
“我们会变成没妈妈的孩子吗”刺入耳
膜时，王某突然低头轻轻啜泣起来，马
某则长叹一声。

“有数据显示，83%的离婚父母在
听取子女真实心声后，会主动调整抚
养方案。很多家长直到此刻才意识到，
他们争夺的不是抚养权，而是孩子破
碎的童年。”马小梅说。
“这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书》不

是判决，而是警示，请你们仔细看看内
容。”在未成年人“三审合一”工作室，
马小梅将淡绿色的提示书推至夫妻俩
面前。文书内页印着“子女最佳利益原
则”的司法解释，附带家庭教育促进法
重点条款。2025年以来，西吉县法院已
发出 186份这样的特殊提示。
“绿色象征生命重启，你们的每个

决定都关乎孩子的人生。”马小梅看着
夫妻俩的头越埋越低，又语重心长地
补充道。当马某翻到“子女抚养计划”
模板时，手指在“每周三 19时视频通
话”的条款上停顿良久。这位曾坚持
“孩子必须跟我”的父亲，最终与妻子
达成“每月定期探视 +寒暑假轮流陪
伴”的协议。

后续的回访中，马小梅发现，马某
多次以工作忙为由缺席探视，随即启

动“教育指导 +心理干预 +司法保护”
机制，联合妇联、社区对马某开展强制
亲职教育。随后，马某在签署《家长承
诺书》时，将修车铺营业时间调至与孩
子放学错峰。依托该机制，西吉县法院
今年撤回离婚申请的 8对夫妻中，有 6
对在《家庭教育指导令》里写下“每周
家庭日”的承诺。

在沙盘室，另一起离婚纠纷案中
的小女孩正把象征父母的人偶面对面
摆放，她脸上露出的笑容让法官们无比
欣慰。据统计，通过“心理沙盘 +创伤干
预”机制，已有 13名儿童获得专业心理
治疗。在 186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书》
构筑的防护网中，西吉县法院正改写离
婚诉讼的叙事逻辑———当一纸判决无
法缝合情感裂缝时，那些沙盘里的玩
具、画纸上的涂鸦和录音里的颤音，都
在重塑家事审判的价值。正如马小梅在
工作日志中所写：“我们缝合的不是婚
姻，而是孩子们被撕裂的童年。”
（本版有删节）

□刘炳宇
《宁夏法治报》5月 28日

法度

19天套取金额超 13万元

上海首例消费券补贴诈骗案宣判
“希望大家能以我为鉴，不是

自己劳动所得不要伸手，不要触
碰法律的底线。”餐饮店主夏某
某站在被告席上悔恨地说。为了
不劳而获，她在短短 19天里，疯
狂虚构交易核销 459张消费券，
涉案金额高达 13万余元。

5月 29日，上海首例消费
券补贴诈骗案在上海政法学院
落槌。

此次松江区人民法院将庭审
现场搬进大学校园，不仅是对案
件的示范性审判，更是一次生动
的法治教育实践。区工商联代表、
商户代表、师生代表以及媒体代
表 50余人旁听了庭审和宣判。

用 400 余张消费券骗取补
贴款 13万余元

2024年，上海市相关部门对
公众发放“乐品上海”餐饮消费
券，消费券以“在线报名、公平摇
号”的方式确定中签消费者。消费
券有满 1000 减 300 等多样化的
补贴额度。以满 1000 减 300 为
例，中签消费者在餐饮消费满
1000元时仅需支付 700元，核销
消费券后，其余 300元会以政府
补贴方式发放给商家。

相关部门明确要求，消费券

发放及核销过程中，消费者与商
户均应自觉遵守消费补贴活动规
则，不得实施刷单套现、软件作
弊、虚假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但部分中签者与商户却打起了
“薅羊毛”的小算盘，试图通过虚
构交易核销消费券套取政府补贴
款项。

被告人夏某某便是其中之
一。她是上海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兼实际经营人。
2024年年末，有顾客在其店铺用
餐时出示“乐品上海”消费券，夏
某某获悉自己的店属于可核销消
费券商家。不久，夏某某上网时发
现，有部分中签者在网上以
50~80元不等的价格兜售“乐品

上海”满 1000 减 300 的餐饮消
费券，夏某某购买后在店内虚
构了 1000元消费流水，并正常核
销了相关消费券，300 元补贴随
即到账。

后来，夏某某发现网上还有
其他人在售卖相关消费券，遂以
“店铺内有顾客搞团建在大量消
费，不用补贴券可能会亏损”等为
由，向网络用户大量购买“乐品上
海”满 1000 减 300消费券，并虚
构交易后进行核销。

经查，2024 年 11 月 9 日至
11月 28日期间，夏某某为骗取
餐饮补贴虚构店内消费订单，核
销满 1000 减 300 餐饮消费券
400余张，共计骗取补贴款 13万

余元。

骗补贴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你认为作为经营者

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法官在法
庭调查环节问道。
“诚实守信。”
“那你虚构了客人来店里消

费的假象，又购买消费券进行核
销，整个过程全是假的，从而骗取
补贴，这是诚信行为吗？”面对法
官的询问，被告席上的夏某某垂
下了头。
“消费券补贴是为了促进经

济房展，保障民生福祉投入的宝
贵公共资源，你这种行为不仅侵
害了公共财产，更破坏了惠民政

策的实施效果，希望你在未来的
人生中做一个执法守法敬法的公
民。”庭审中，检察官语重心长地
对夏某某说。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夏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政府餐饮补贴，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夏
某某自愿认罪认罚，且具有坦白、
全额退赃等从轻处罚情节，遂以
诈骗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年，并处相应罚金。

“薅羊毛”还有可能涉这些罪

网络时代，“薅羊毛”正在成
为大众消费者所熟知的消费形
式。但羊毛可能薅着薅着，便从
“合法”变成了“诈骗罪”，如利用
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仅退款”
等规则恶意退货谋利等行为，都
有人因此获刑。

本案中，“薅羊毛”的手伸向
的是消费券，而其实质是政府为
促进消费发放的补贴款项，属于
国有财产，具有专款专用的性
质。被告人夏某某在明知实际餐
饮消费发生后才可核销的情况

下，仍通过虚设餐饮消费菜品凑
足 1000 元餐饮消费订单后，在
短时间内大量核销，套取政府补
贴款 13 万余元，属于采用虚构
事实方法骗取国有资产，符合诈
骗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上海市相
关规定，个人诈骗金额达 6000
元以上的属“数额较大”，已达入
罪标准。

实践中，以非法技术手段抢
券、以骗补为目的大量倒卖消费
券或者虚构交易骗取政府补贴等
行为，涉及多重法律风险，情节严
重者可能构成犯罪。如“虚拟定
位”集中抢券，可能分别构成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

行为人与商家就骗取国家补
贴形成共谋，大量抢券后转卖商
家，为虚构交易及核销提供条件，
共同参与补贴款项分配的，可能
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对于普
通消费者违反补贴活动“仅限本
人使用”的规定，转卖消费券的，
可能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相关
用券规则，被相关部门或发券平
台限制参与活动等。

□陈颖婷杨程 吴亚安
《上海法治报》5月 30日

独角兽

全球首个国际调解院落户中国香港

5月 30日，《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
的公约》签署仪式在港举行，全球首个
专门以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组
织正式落地香港。来自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欧洲 60 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
近 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前政
要以及国际知名专家共同出席当天的
签署仪式。公约覆盖国家间、商事主体
间等多元争议，总部选址旧湾仔警署，
预计 2025年底完成改建并投入运作。

□观察者网、新闻联播
5月 30日、6月 3日

搜索“被骗了怎么办”，结果二次被骗

近日，一女士投资拼单做任务被骗
3500元后，便上网搜索“被骗了怎么
办”。她将个人信息及被骗经过提供给
假冒“国家反诈中心”的所谓官方举报
邮箱，随后，一名自称“反诈中心警官”
的骗子通过 QQ联系她，告知其被骗的
钱可以追回，并先后以提供备案登记创
建受理群、系统对接等专业话术诱导其
扫码转账。急于挽回损失的她立即扫描
二维码向对方转账 4500余元“配合调
查”，却始终没有收到钱，这才急忙到派
出所报警。

江苏警方微信公众号 5月 15日

资讯

女子逼男友签百万“分手费”，起诉被驳回
前段时间，“男子被女友逼写百万

借条未还被起诉”冲上热搜：陈某以死
相逼前男友赵某写下 100万元借条，分
手后竟诉至法院追讨……

一方要分手，一方要补偿，用欠条
当“分手费”凭据，这钱能要到吗？海南
省万宁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民间借
贷纠纷案，回答了这个问题。

法院查明，陈某与赵某曾系男女
朋友关系，因家庭矛盾、性格不合等
原因分手。陈某想从赵某处获得金
钱补偿，多次要求赵某写借条作为凭
证，甚至以死相逼。无奈之下，赵某
与陈某签下《借款协议》，载明赵某
向陈某借款 100 万元。然而，此后赵
某并没有实际支付款项。分手后，陈
某持借条向法院起诉，要求赵某偿还
“债务”。

万宁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
陈某请求被告赵某支付 100万元借款
的基础是两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庭

审中，双方均承认该协议是被告为了
分手，向原告承诺支付 100万元补偿
款，该协议虽然用的是“借”，但两者
实质上并不是正常的借贷关系，而是
附条件的赠与，即被告以原告与其分
手为条件而成立赠与合同。法院认
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
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双方并不
存在借贷事实，借款协议也就不具备
法律效力。因此，原告陈某与被告赵
某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法律
关系。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陈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荫说法
以要挟为目的的“借条”反证自

身违法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中，借款协议

的目的损害了社会善良风俗，违反公

序良俗原则，应属无效法律行为。被告
反悔，不支付该笔款项这一行为属于
社会道德范畴，不宜通过现行法律制
度要求其支付。

无资金交付即无法律效力。因为，
认定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不仅要有借
条、欠条、借据等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
意的外在形式，亦要有实际交付行为。
本案中当事双方以借款协议这一形式
约定的“分手费”系“情感债务”转化而
来的虚假借贷，双方并不存在借贷的
合意，亦没有实际的借款交付。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协议虽名为“借
款”，实为赵某以分手为条件的赠与承
诺。然而，赠与合同在财产转移前可撤
销，且本案中赠与条件违背公序良俗，
赵某依法有权拒绝履行。

近年来，“分手费”“青春补偿费”
等诉求频现，部分当事人试图通过

借条、欠条将情感损失货币化。然而，
此类协议往往因缺乏合法性沦为“法
律白条”，甚至衍生敲诈勒索等刑事
风险。

本案中，陈某以自杀为要挟的行
为，折射出部分人在情感破裂时通过
极端手段获取控制权的心理。有心理
学专家指出，情感勒索者常利用对方
的愧疚感或恐惧感达成目的，但法律
绝不纵容此类行为。

在生活中，很多人以为“白纸黑
字”即具法律效力，易陷入“有借条必
赢”的认知错觉，忽视借贷事实的核心
地位。为此，司法机关需强化对借贷纠
纷的背景审查，对虚构债务、胁迫签约
等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加强普法宣传，
帮助当事人厘清权利义务边界，引导
公众理性处理情感纠纷，破除“以钱补
情”的认知误区。

□邢东伟翟小功
《法治日报》6月 1日

正法

夏某某在明知实际餐饮
消费发生后才可核销的情况
下，仍通过虚设餐饮消费菜
品凑足 1000 元餐饮消费订
单后，在短时间内大量核销，
套取政府补贴款 13万余元。

马小梅通过沙盘模拟观察未成年人。资料图片

姻法务链接

遭遇“强制刷脸”时该如何应对？

前段时间，一位眼球缺失的盲人在营业
厅办卡被要求眨眼刷脸的遭遇在社交媒体
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6月 1日开始施行的《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若个人不同意通过
人脸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应当为其提供其他
合理且便捷的身份验证方式。

专家介绍，实践中，一些盲人、人脸烧伤
患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都是在“刷脸”
过程中面临困难的群体，为保护这些特殊群
体合法权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
办法》规定：处理残疾人、老年人人脸信息
时，必须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规定，并
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专家表示，对于违法违规处理人脸信息
的行为，任何组织、个人都有权向相关部门
进行投诉、举报。

□李可婧梁治
央视新闻客户端 5月 31日

新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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